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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105 

方案规划 

1992年11月16日 

古巴出席第一委员会的代表 

给第一委员会主席的信 

根据委员会组织会议关于审议议程项目105的决定，谨随函附上古巴代表团对秘 

书处提出的关于主要方案一方案1、 2和7的建议的看法和意见。 

你会注意到我国代表团不同意秘书处的若干建议。因此，如果你决定应该达成 

协议,谨请你就此报告第五委员会，或者甚至第一委员会。 

请将本文件作为第一委员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肤 m 

女 ^ 

出席第一委员会代表 

温贝托‧里韦罗 •罗萨里奥(签名) 

92-72407 171192 17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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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原件：西班牙文） 

古巴代表团关于中期计划的订正 

向第一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1. 古巴代表团对于秘书处就方案l(A/47/6(Prog.l)提出的中期计划订正的主 

要异议是它不但任意将"预防性外交"一词列入本方案标题,还将其列入次级方案 

结构和优先事项和次级方案1的标题以及说明该次级方案的各段。 

2. 必须指出，通过在文中加入一句，次级方案1笫1.10段企图利用"和平纲 

领"文件作为包括上述概念的立法根据。"和平纲领"文件不过是秘书长提出的一 

项建议而已；其组成部分除其他事项外，还包括"预防性外交"的概念。这些组成部 

分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在未经大会或任何其他适当机构核准之前，不能作为立法根 

3.次级方案3建议取代第1.19段的新段包括一些可疑的因素。该段新案文关 

于"威胁和平"、"冲突"或"争端"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指明这些为国际性现象， 

不能由此推定完全属于国家内部管辖范围的内部冲突或争端也受制于联合国机构调 

查和收集资料的行动。上述次级方案笫1.21段分段(b)方面发生同样情况，因为在闲 

明秘书处新的政治事务部调査和资料收集机构的职能时，只谈到"关于和平与安全 

的事态"而没有说明其为国际事态。 

方案2 

1.这项方案的修正案的主要问题在于其重点，而目前的重点是通过改变整个 

方案的名称来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同时，如果文件中关于删掉次级方案2的提议 

获得通过，该名称同方案中剩下的唯一的次级方案的内容将会不一致。至少对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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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有关的目的而言，这将使第一委员会和其他机关所审议的关于和平与安全的项目 

在性质上从属于安全理事会，因为这些项目都将放在方案的新名称一安全理事会事 

务一之下，而我们认为这是不适当的。 

2.对于案文中所提及的"预防性外交"则无须加以评论，因为这只是提及我 

们已讨论过的方案1的名称。 

方案7 

1. 如"总方针"节笫7.1段内所述,裁军方案的立法依据不仅来自《联合国宪 

章》第一条，并且也来自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第十届特别会议一 

的《最后文件》。 B 

2. 该《最后文件》第123段内说，"为了使联合囯能继续发挥它在裁军领域内 

的作用和履行本届特.别会议交付的新增任务，联合国裁军中心应予适当加强"。 

3. 由于大会的这一决定，秘书长乃将该中心的地位提高，并改变其性质，新设 

了由一名副秘书长为首的裁军事务部。 

4. 在目前文件A/47/6(方案7)所提出的建议内，裁军事务部将由政治事务部取 

代,这项改变据说是与秘书长最近所进行的改革一致的。 

5. 首先，古巴代表团要表示，古巴不同意取消裁军事务部的决定，因此古巴不 

同意所建议的将该方案内负责裁军事务的该部的名称改变的提议。 

6. 裁军事务部近到最近为止所完成的工作无疑地均是高度有用的，因此将该 

项工作的内容转移到政治事务部不仅有违大会在该第一届特别会议所交付的任务， 

并且另外来说，这一措施打着据称会有更好的统一和协调的幌子，但从实际观点来 

看，将会减低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级别。 

7. 第二，秘书处提议在"总方针"节中新增一个第7.9段，该段应述及"⋯⋯ 

重点也已经显著转向一些需要国际社会釆取迫切行动的问题"。 

8. 在关于裁军问题的方案7范围内，古巴代表团不能接受这种概念，因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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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裁军事务方面并没有提出一个将构成与已提及的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所规定的立法根据截然不同的立法根据的定义，该文件第45段有规定了谈判的 

优先次序。 

9.第三，提议的第7.9段(b)款关于将1992年1月31日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宣言 

的有关规定酌情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方案的概念，使古巴代表团十分关切，因为这些 

措词可能被解释为把在安全理事会工作范围内的各项裁军活动分成等级。 

10. 《宪章》授予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维持和平与安全，而第二十六条则 

规定可能借第四十七条所指的军事参谋团的协助，建立军备管制制度。 

11. 无论以上所述的，大会，即本组织的第一个主要机构，在第十一条下，除其他 

外,可以考虑裁军和军备管制的原则，并得向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兼1er两者提出对 

于该项原则的建议。 

12. 一个普遍确认的庳则是，在裁军范围内，如果要得到具体有效的结果，各国 

便必须对正在作出的各项努力作出贡献，正如各国有权利在平等基础上参与就与其 

本国安全有关的裁军问题所进行的多边谈判那样。 

第S-10/2号决议, 


